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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重新开闸 

 

继债权投资计划调整为注册制以及保险机构投资能力“牌照化”管理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保监会”）又出新政。2013 年 2 月 17 日，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

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资金[2013]124 号）（“《通知》”），《通知》的出台标志

着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产品”）业务自 2006 年首次试点后重新开闸，吹响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向全

面资产管理领域进军的号角。据保监会披露，目前，已有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泰康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申请发行了 5 个产品（股票、债券或基金

型产品），且该等产品均已按《通知》要求取得了保监会备案。 

《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产品发行人资质条件 

《通知》要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产品业务所需资质参照《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

法》（保监发[2012]60 号）关于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的规定执行，且公司应当制定完善的产品业务管

理制度。 

2. 合格投资人范围 

根据《通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的产品限于向境内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人发行，包括向单一投资人发行的定向产品

和向多个投资人发行的集合产品。向单一投资人发行的定向产品，投资人初始认购资金不得低于人

民币 3,000 万元；向多个投资人发行的集合产品，投资人总数不得超过 200 人，单一投资人初始认购

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目前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对象并未明确包括除保险机构以外的机构

或个人，且对合格投资人设定了较高的资金门槛。对于发行对象的具体范围可能仍需保监会出台相

关细则予以明确。但从长期政策走势来看，未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客户很有可能向除保险机构外

的其他第三方合格投资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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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金募集方式 

产品发售渠道方面，《通知》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产品募集期间，可以自行或委托相应的

销售机构推介产品，但不得通过互联网站、电视、广播、报刊等公共媒体公开推介。 

4. 产品发行审核方式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产品业务，将实行“初次申报核准，后续产品事后报告”的制度。根据

《通知》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初次发行产品的，应当在发行前向保监会报送下列材料：(i)发行

申请；(ii)具备开展产品业务能力的情况说明，并附有保监会出具的《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

报告表》；(iii)产品合同；(iv)集合产品的募集说明书；(v)托管协议；以及(vi)其他相关文件。就后续

发行产品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须在完成发行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保监会报送前款第(iii)至第(vi)项材

料，以及验资报告和认购情况报告（针对集合产品发行），或提交相关产品说明书和产品合同（针对

定向产品发行）。 

5. 产品投资范围 

根据《通知》，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范围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投资工具，包括银行存款、股

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设施投资计

划、不动产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保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而对于产品投资范围中包括基

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投资品种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在产

品合同和产品募集说明书中说明相应的投资比例、估值原则、估值方法和流动性支持措施等内容。 

6. 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 

除了规定产品发行的业务规则外，《通知》还强调了产品业务的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机制。《通

知》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对每只产品进行独立核算、独立管理，公平对待所管理的不同产

品资产，避免利益冲突，严禁可能导致利益输送、不公平交易的各种行为。而就信息披露方面，《通

知》要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托管人以及产品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及产品合同

的约定监管机构和投资人披露信息，并确保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此外，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托管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分别编制上一年度的产品业务管理报告和托

管报告报送保监会。 

在信托、券商资管、银行理财等资产管理规模高增速的大资管时代背景下，保监会此次再度启

动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的试点，不仅是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发挥主动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突破，也

是其迈入大资管平台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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